
交流学习项目融合门户申请流程

1.登录校区融合门户，进入网上服务（教务部模块），

点击“交流学习项目申请”

2.仔细阅读页面内容



3.点击“开始办理”，点击“新建”

4.填写个人信息，若无六级成绩可填写“0”，申请项目

类别选“赴校本部交流项目”

注意：在选择辅导员老师的时，若辅导员有两个工号，

务必跟辅导员确认工号无误后再提交。



5.家长意见需上传含家长手写或电子签字的同意证明。

模板文字：本人已知悉并同意学生 xxx（申请人姓名）

参加学校交流项目。落款：家长姓名和联系方式。

6.点击提交，完成申请


